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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物业承接查验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 

   

  2022 年 10 月 18日，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了《吉林省物业承
接查验管理办法》（吉建联发〔2022〕47 号），按照相关要求，作以下政策解

读： 

  一、制定背景 

  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于 2021 年 8月 1日起施行，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

新建物业交付使用前与选聘的物业服务人完成物业承接查验工作，但承接查验
内容、协议签订、责任承担等都需要进一步细化。为健全物业管理法规政策体

系，规范我省物业承接查验活动，维护物业管理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，依据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二、制定过程 

 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于 2022 年 3月份开始起草《吉林省物业承接查验管理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；2022 年 8月 3 日起先后向省直相关部门、各市（州）、
梅河口市、长白山管委会、部分街道和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；2022 年 8月 23

日，召开专家论证会并组织风险评估，经专家组讨论，认为《吉林省物业承接

查验管理办法》内容可行，依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风险可控，一致同意并提交

会议讨论；2022 年 9月 13 日，通过厅合法性审查；2022 年 9月 16 日，召开厅

长办公会，讨论并通过《吉林省物业承接查验管理办法》；2022 年 10 月 18

日，正式印发《吉林省物业承接查验管理办法》。 

  三、主要内容 

  《吉林省物业承接查验管理办法》共 31 条，主要规范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

人之间进行物业承接查验的行为。主要内容：一是承接查验内容。现场查验 20
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向物业服务人移交建筑工程、配套设施竣工验收资料，供

电、供水、供热、供燃气、通信、有线电视等准许使用文件，物业质量保修文

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资料。物业服务人应现场对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备设

施进行检查和验收。二是协议签订。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交付使用 30日前，与

选聘的物业服务人签订物业承接查验协议，协议内容包括物业承接查验范围内

容、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其时限、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等。建设单位应



当按照物业承接查验协议的约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在物业承接查验协议签

订后 10 日内办理物业交接手续，向物业服务人移交物业服务用房以及其他物业

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。三是责任承担。物业交接后，建设单位未能按照物

业承接查验协议的约定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导致业主人身、财产受到损害

的，建设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物业服务人擅自承接未经查验的物业，因物

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缺陷给业主造成损害的，物业服务人承担相应责

任。 


